供应商竞价要求
报名要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2、 竞价单位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必须含有本项目所需的服务内容，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竞价单位需提供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2025年最近连续六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竞价单位应向采购单位提供“资质及服务能力要求”所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所有材料加盖公章并送至采购单位联系人处1份。 
3、 竞价单位须进行现场勘察，并填写现场勘察确认记录。现场勘察时间为竞价发布有效报价时间内，现场勘察人员需是在本单位注册的消防工程师，并携带一级消防工程师证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及2025年最近连续六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以备查看；维保人员须具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及电力系统中级工程师证书，并提供连续六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
4、 如材料审核不符合条件或在规定截止时间前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和踏勘现场承诺确认书将视为供应商自动放弃本次竞价资格。
[bookmark: _GoBack]5、倡导合理价中标，不具备资质参与竞标或没有现场勘察登记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最低竞标价不作为中标保证，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成本价格，有可能影响项目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作为无效竞标价处理,采购人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展竞价活动，同时将上报问题并追究相关责任。竞价结束后，采购人综合评定各供应商综合实力且报价合理的为成交供应商。
